
行政院公報 第 018 卷 第 025 期  20120209  教育文化篇 

 

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9 日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令  文貳字第 10120022162 號 

訂定「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地方文學活動作業要點」，並自即

日生效。 
附「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地方文學活動作業要點」 

代理主任委員 林金田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地方文學活動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9 日文貳字第 10120022162 文號令訂定 

一、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勵縣市文學交流及資源整合、活絡創作風氣，

特訂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地方文學活動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 補助項目： 

(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學獎獲獎作品之各項相關推廣計畫：活動範圍須為全國性或跨縣

市。 
(二) 作家在地寫作計畫：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邀請作家以該直轄市、縣市為主題提出寫作

計畫（須包含發表機制）。 
(三) 補助項目為經常門，不含固定薪資、獎金、紀念品、餐敘（餐盒不在此限）等。 

四、 補助原則： 
(一) 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力級次補助： 
 第一級最高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第二級最高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七十； 
 第三級最高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 
 第四級最高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五； 
 第五級最高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九十。 
(二)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總補助上限新臺幣二百萬元整。 
(三) 受補助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編列配合款。 

五、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程：於每年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受理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化局）次一

年度計畫（一百零一年度為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 
(二) 申請單位應填寫補助計畫書（A4 規格）各十份（格式詳申請附件）。  

六、評審作業： 
(一) 本會得聘請專家、學者若干人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及補助金額，提案之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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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縣（市）政府應到會簡報。 
(二) 評審標準：就計畫主題及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及具體可行性、經費編列合理性及計畫之

效益性等綜合考量，並採競爭性評選。 
(三) 各申請案之審核結果，本會核定後正式函知。惟相關補助金額須俟立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

定，本會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七、撥款方式：補助款項分三期撥付： 

(一) 第一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獲補助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本會核定

補助金額後，函送修正後計畫、領據及納入預算證明申請撥款。若非納入當年度預算者，

須檢附議會同意墊付函。 
(二) 第二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獲補助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函送領據、

實際執行進度達百分之八十證明申請撥款。 
(三) 第三期款：撥付核定補助經費百分之二十。獲補助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當年度十

二月二十日前，函送地方配合款編列證明、結案經費明細表、領據、剩餘款及成果報告書

一式二份辦理核銷結案事宜。 
八、管考方式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行開始時，填報計畫經費分配暨工作進度表，另於計畫執行期間，

應依本會要求填報執行進度。 
(二) 本補助款應專款專用，不得任意變更用途，計畫執行中如有變更，應敘明理由函報本會核

定後據以執行。 
(三) 對於執行進度嚴重落後且未能研提具體解決方案者，本會得視實際狀況撤銷該核定補助案

並追繳補助款。已撥付未執行之補助款（剩餘款）應悉數繳回。 
九、注意事項： 

(一)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案經本會同意並核定補助額度後，函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納入縣市預算辦理。 
(二) 執行結果如有賸餘，應按本會補助比例繳回。 
(三) 應於相關文宣資料適當位置以會徽、圖案、文字或影音資訊等方式標示本會為指導單位，

同時於記者會或與新聞媒體聯繫時加強宣導本會補助宗旨。 
(四) 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同一案件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本會及附屬機關補助者，本

會不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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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計畫編號：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廣文學活動計畫 

 
 
 
 
 

計畫名稱：○○縣（市）○○○○○○計畫 

 
 

實施期程：  年  月  日至  月  日 

 
 
 
 
 
 
 
 
             策辦單位：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縣市政府文化局（處）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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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年度○○縣（市）○○○○計畫綜合資料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名稱  

單位首長  
電話  傳真  
地址  

主辦單位 

e-mail  
實施期程 民國   年   月   日至   月   日 

計畫經費 總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計畫內容 

 
 
 
 
 
 
 
 
 
 
 
 
 

主辦單位聯絡人  職稱： 電話： 

    

    

申請單位過去三年接受文建會補助情形 

受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補助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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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年度○○縣（市）○○○○計畫摘要表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經費  計畫期程  

理
念
與
目
標 

 
 
 
 
 
 
 
 

計
畫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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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學獎獲獎作品之各項相關推廣計畫 

參考大綱 

首頁：綜合資料表、計畫摘要表 

 
章節名稱                                     頁次 
壹、 計畫緣起 

 
貳、 計畫規劃理念與目標 

一、 目標說明：請條列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 
二、 限制條件：計畫執行可能遭遇之問題。 

 
參、 計畫內容（請依作業要點，具體說明計畫內容） 

一、 現況及問題分析。 
二、 推動政策、策略、創意構想及具體內容。 
三、 執行方法 
四、 期程 
五、 預期效益 

 
肆、 經費預算 

一、 經費需求：含計算方式 
二、 經費來源：包括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 

 
伍、 有關單位配合事項 

 
陸、 附錄（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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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作家在地寫作計畫 

參考大綱 

首頁：綜合資料表、計畫摘要表 

 
章節名稱                                     頁次 
壹、 計畫緣起 

 
貳、 計畫規劃理念與目標 

一、 目標說明：請條列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 
二、 限制條件：計畫執行可能遭遇之問題。 

 
參、 計畫內容（請依作業要點，具體說明計畫內容） 

一、 現況及問題分析。 
二、 寫作計畫書（作者簡介、主題、綱要、預計完成字數／篇數、發表機制等） 
三、 執行方法 
四、 寫作期程 

 
肆、 經費預算 

一、 經費需求：含計算方式 
二、 經費來源：包括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 

 
伍、 有關單位配合事項 

 
陸、 附錄（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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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年度○○縣（市）○○○○計畫經費需求表 

計畫名稱：                                 單位：千元 

中央補助款 地方配合款 
項目 

金額 說明 金額 說明 
合計 

 
 
 
 
 
 
 
 
 
 
 
 
 
 
 
 

 
 
 
 
 
 
 

    

合計 
 
 

    

 



行政院公報 第 018 卷 第 025 期  20120209  教育文化篇 

 

附件七 

相關單位配合事項表 

需配合事項 配合單位 配合方法 應配合完成時間（年月日） 

 
 
 
 
 
 
 
 
 
 
 
 
 
 
 
 
 
 
 
 
 
 
 
 
 

   

 
說明：配合單位指申請（執行）單位以外的任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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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年度○○○○計畫經費預算表 

計畫名稱：                                 單位：千元 

經費項目 單價 數量 總價 計算方式說明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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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本表請領第一期款時檢附，做為後續管控撥款依據 

○○年度○○縣（市）○○○○計畫經費分配暨工作進度表 

計畫名稱 中央補助金額 地方自籌款 合計 

   
 
 

預定工作進度及經費分配情形 

月

份 
工作摘要 

年累計預定工作進度

（百分比） 
本會補助款年累計預定 
支用分配數（千元） 

 

請填寫預定工作。 

 
 

百分之三十  

 

填寫預定完成工作。 

 
 

百分之八十  

 

填寫預定完成工作。 

 
 

百分之一百  

表列工作進度內容僅供填寫參考，請依貴管計畫預定進度填報。 

 
機關長官：              業務單位課（科）長：               
主辦會計人員：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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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年度○○縣（市）○○計畫結案報告表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縣市（政府）文化局 

核定補助經費 新臺幣         元 實際支出 新臺幣         元

重要成果 

 
 
 
 
 
 

計畫執行概述 

 
 
 
 
 
 
 
 
 
 
 
 
 

未 
來 
檢 
討 

 
 
 
 
 
 
 

機關長官：              業務單位課（科）長：               
主辦會計人員：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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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年度○○縣（市）○○○○計畫剩餘款及結案經費明細表 

計畫總經費 執行情形 
計畫名稱 

中央補助 自籌款 小計 中央補助 自籌款 小計 

執行 
進度 

% 

未支用

餘額

 
 
 
 
 
 

                

備註說明 

 
 
 
 
 
 

機關長官：             業務單位課（科）長：             
主辦會計人員： 填表人： 

 
 
 
 
 


